科学技术服务委托协议书
乙方：福建省分析测试中心 （福建省测试技术研究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样品编号：
	甲乙双方（含委托代表人）经过充分洽谈，就以下协议内容达成一致意见，签订本协议，双方签字人视同双方法人代表授权人。

	甲方（委托方）填写
	甲方
	单位名称
	 
	电话/传真
	 

	
	
	地址/邮箱
	 
	联系人
	 

	
	样品名称
	 
	样品数量
	      (件)约    g(ml)

	
	  □委托检测      □评定检测      □其他      □乙方采样         □甲方送样
	存放条件
	□室温□冷藏□冷冻□其他

	
	样品名称/
原编号
	件
数
	样品状态
（气、液、固，其他与检测有关的说明）
	检测项目（内容）
	检测方法

	
	 
	 
	 
	 
	[bookmark: _GoBack] 

	
	□甲方指定检测方法             □认可乙方选用的检测标准            □认可乙方采用的非标方法

	
	特殊要求：□传真  □加急  □协议  □保密  □其他

	
	      是否同意本中心对样品中部分项目对外分包(详细分包情况如下):       □ 同意            □  不同意
      □分包检验检测机构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□分包项目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样品处理方式□ 报损  □检毕取回（用户签收）               
	取报告方式    自取（用户签收）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邮寄

	
	甲方：　　我方保证对样品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提供必要的合作，技术服务费用由我方按时支付。
        甲方单位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样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本中心填写
	总收费
	 
	预收费
	
	商定完
成日期
	

	
	声明：本中心保证检测技术服务的公正性，对检测数据负责，并对委托单位所提供的样品，商业信息技术资料和检测数据保密。2、样品试后留样期为30天，需退回样品的客户在收到检测报告15天后领回样品。不易保存的易烂、易挥发等对再次检测结果有影响的样品，乙方有权在完成《检测报告》后处理样品。3、不可重复试验样品不进行复检，超过留样期和提前退回的样品乙方不负责样品复检。
  受理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检验室签收
	
	日期
	
	样品员
签收
	
	日期
	

	
	备　　注
	



本协议一式二联：第一联给主检室，第二联交客户
本中心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环中路61号（350003）业务接待室电话：0591-87841981  传真：0591-87816597
